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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之最新資料  
 

 
本公告乃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
市規則第 13 . 5 1 (2 )和第 1 3 . 51B (2 )條所規定而發出。  

 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 1 7年3月1 0日的公告和日期為20 1 9年4月15日的通函，當中

提及其中一名被告人（  前董事兼  為  P oh  L i a n  C o ns t r uc t i o n（Pte .）L td（「P L C」）

主席）向陳健先生（「陳先生」）提出訴訟，把他加入為第三方，並根據其作為  P L C

的董事的身份尋求陳先生的分擔（「該訴訟」）。   

 
陳先生最近通知本公司，該訴訟已被駁回，且不會就該訴訟對陳先生採取進一步行

動。  
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

中 信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主席 

孫玉峰  
 

 
 
 
香港，2021年 3月 4日 

 

 
在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孫玉峰先生、索振剛先生和孫陽先生，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而本公司的獨

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、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。 

 


